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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巨轮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巨轮股份”、“本公司”

)

接第一大股东揭阳市外轮模具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外轮模具

)

通知

:

外轮模具质押给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巨轮股份

A

股

90,935,000

股

(

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

12.40%,

占外轮模具总股本的

82.34%),

因上述质押股份的贷款已归还

,

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解除手续

,

质押解除时间为

2015

年

7

月

21

日。

外轮模具持有本公司

A

股

110,437,981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5.06%;

截止

2015

年

7

月

28

日

,

外轮模具累计

质押股数为

19,500,000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66%,

占其持股总数的

17.66%

。

特此公告。

巨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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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

,

巨轮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收到第一大股东揭阳市外轮模具研究开发有限公司的通

知

,

经新余市渝水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等有权部门批准

,

其公司名称已由“揭阳市外轮模具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变更为“新余外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公司住所由“揭阳市东山区华诚花园

8

幢

104

号”变更为“新余市劳动

北路

42

号”

;

经营范围由“模具技术的开发、咨询、转让

;

技术成果的应用及推广

;

家用电器、日用塑料制品、五

金制品、摩托车配件、儿童玩具的模具的销售。”变更为“企业投资、资产管理、企业管理、项目投资策划、会议

会展服务。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

公司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等其它

基本信息未发生变化。

本次股东名称变更对本公司生产经营没有影响

,

未改变本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

,

截止本公告日

,

新余外

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为

110,437,981

股

,

持股比例为

15.06%

。

特此公告。

巨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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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轮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7

月

18

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送达的方式通

知全体董事、监事。

2

、本次会议于

2015

年

7

月

28

日上午

9:30

在公司办公楼一楼视听会议室召开

,

采用现场会议方式进行。

3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8

人。董事吴潮忠先生、郑栩栩先生、李丽璇女士、陈志勇先生、林瑞

波先生亲自出席会议

;

董事杨传楷先生因公务出差

,

书面委托董事陈志勇先生行使表决权

;

独立董事张宪民

先生、杨敏兰先生、黄家耀先生以传真方式参与投票

,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和《巨轮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要求。

4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吴潮忠先生主持

,

公司监事陈燕亮先生、洪福先生和郑景平先生

,

董事会秘书吴豪

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5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

详细内容请见刊登于

2015

年

7

月

29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2015-048)

》

(

二

)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详细内容请见附件一《公司章程修正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三

)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关于制订公司

<

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管理办

法

>

的议案》

;

详细内容请见刊登于

2015

年

7

月

29

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 《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管理办法》。

(

四

)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关于制订公司

<

征集投票权实施细则

>

的议

案》

;

详细内容请见刊登于

2015

年

7

月

29

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 《征集投票权实施细

则》。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巨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附件一

:

巨轮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案

(2015

年

7

月

28

日

)

条款 原章程 新章程

第五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６３

，

９４７

，

６０８

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７３３

，

１３１

，

８９０

元。

第 二 十

条

公司现有的总股本为

５６３

，

９４７

，

６０８

股，股本结构为：

股 东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流

通股）

１２５

，

８０１

，

８９８ ２２．３１

０１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１６

，

５９９

，

０７８ ２．９４

０２

股权激励限售股

４

，

４１０

，

０００ ０．７８

０３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７５

，

５６６

，

８２０ １３．４０

０４

高管锁定股

２９

，

２２６

，

０００ ５．１８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４３８

，

１４５

，

７１０ ７７．６９

其中未托管股数

０ ０．００

三、总股本

５６３

，

９４７

，

６０８ １００．００

公司现有的总股本为

７３３

，

１３１

，

８９０

股，股本结构为：

股 东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

股）

１６１

，

４９２

，

８０４ ２２．０３

０１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２１

，

５７８

，

８０１ ２．９４

０３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９８

，

２３６

，

８６６ １３．４０

０４

高管锁定股

４１

，

６７７

，

１３７ ５．６８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５７１

，

６３９

，

０８６ ７７．９７

其中未托管股数

０ ０．００

三、总股本

７３３

，

１３１

，

８９０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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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巨轮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7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

公司拟对巨轮

(

广州

)

智能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巨轮

(

广州

)

研究

院

)

”

)

增资

19,500

万元。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重大生产经营、重大投资及重要财务决策程序与规则》的规定

,

本次增资事项属

于董事会审批权限

,

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属于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

,

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巨轮

(

广州

)

研究院受资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巨轮

(

广州

)

智能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住所

:

广州中新广州知识城凤凰三路

17

号自编

5

栋

428

室

法定代表人

:

郑栩栩

注册资本

:

伍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

:2014

年

07

月

25

日

经营范围

:

研究和试验发展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公司直接持有巨轮

(

广州

)

研究院

100%

股权

,

其主要财务数据

: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财务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

１

营业总收入

０ ０

２

净利润

－６３４

，

２５０．４２ －１

，

４１４

，

０４１．０７

３

总资产

１

，

９５５

，

７４９．５８ ２

，

３４５

，

４９１．５０

４

负债

０ １０５

，

２８２．９９

５

所有者权益

１

，

９５５

，

７４９．５８ ２

，

２４０

，

２０８．５１

本次增资拟用现金出资

,

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自筹资金。增资后巨轮

(

广州

)

研究院注册资本为

20,000

万元。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投资为对全资子公司增资

,

无须签署对外投资合同。

四、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

本次增资可以充实巨轮

(

广州

)

研究院的自有资本

,

进一步提升科研创新实力

,

开

拓优化产业布局

,

发展高端智能产业

,

夯实做大巨轮

(

广州

)

研究院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业务规模

,

符合公司长

期战略规划和未来业务发展的需要。

特此公告。

巨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上接B70版）

法定代表人： 王兵

客服电话：

９５１６２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ｉｆｃｏ．ｎｅｔ

（

２８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法定代表人： 王常青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７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

２９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

９９

号院

１

号楼

１５

层

１５０１

法定代表人： 刘汝军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９８９８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ｘｓｄｚｑ．ｃｎ

（

３０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路

１９８

号

法定代表人： 李工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５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ａｚｑ．ｃｏｍ

（

３１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８６

号

法定代表人：李玮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８

网址：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３２

）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０１－８８１１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ｚｃｖｃ．ｃｏｍ．ｃｎ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６６

号

１

号楼

１２

层

１２０８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６６

号

１

号楼

１２

层

１２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 罗细安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７０００９８８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６７０００９８８－６０００

（

３３

）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

３３６

号

１８０７－５

室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１００

号金外滩国际广场

１９

楼

法定代表人： 张皛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３３２３９９８

传真号码：

０２１－３３３２３９９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２８１９

网址：

ｆｕｎｄ．ｂｕｎｄｔｒａｄｅ．ｃｏｍ

（

３４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６

层、

２６

层、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法定代表人：丁学东

电话：（

０１０

）

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传真：（

０１０

）

６５０５１１５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

）

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

３５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青年路

３８９

号志远大厦

１８

层

办公地址：云南省昆明市青年路

３８９

号志远大厦

１８

层

法定代表人：李长伟

客服电话：

０８７１－６８８９８１３０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ｔｐｙｚｑ．ｃｏｍ

（二）登记机构

名称：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３１

、

３２

层

法定代表人：朱学华

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９６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

）

３３６２７９６２

联系人：赵良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市源泰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２５６

号华夏银行大厦

１４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２５６

号华夏银行大厦

１４

楼

负责人：廖海

电话：（

０２１

）

５１１５０２９８

传真：（

０２１

）

５１１５０３９８

联系人：刘佳

经办律师：刘佳、张兰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安永大楼（东三办公楼）

１６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环球金融中心

５０

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吴港平

电话：（

０２１

）

２２２８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２２２８００００

联系人：边卓群

经办会计师：边卓群，蒋燕华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华安双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在合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通过主动管理充分捕捉可转债和信用债市场投资机会，力争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债、金融债、中央银行票据、地方政府债、城投债、中期票据、企

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可转债（含分离交易可转债）、资产支持证券、次级债、中小企业私募债、债券回购、银行存款等固定

收益类品种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本基金不直接从二级市场买入股票、权证等权益类资产，也不参与一级市场新股申购和新股增发，但可持有因可转债转

股所形成的股票、因持有该股票所派发的权证以及因投资分离交易可转债而产生的权证等。因上述原因持有的股票和权证等

资产，本基金将在其可交易之日起的

９０

个交易日内卖出。

本基金投资于债券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８０％

， 其中对可转债和信用债的投资比例合计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８０％

；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本基金所指信用债包括中期票据、非政策性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城投债、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证券、中小企业私募

债等除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和中央银行票据之外的、非由国家信用担保的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主要捕捉可转债和信用债市场中的投资机会。基于此目标，本基金将充分发挥基金管理人的研究优势，将规范的

宏观研究、严谨的个券分析与积极主动的投资风格相结合，在分析和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金融市场运行趋势的基础上，

动态调整固定收益类资产配置比例，自上而下决定债券组合久期及债券类属配置；在严谨深入的基本面分析和信用分析基础

上，综合考量可转债的内在价值、信用债的信用评级，以及各类债券的流动性、供求关系和收益率水平等，自下而上地精选个

券。

１

、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将通过对宏观经济、国家政策等可能影响证券市场的重要因素的研究和预测，结合投资时钟理论并利用公司研究

开发的多因子模型等数量工具，分析和比较不同证券子市场和不同金融工具的收益及风险特征，积极寻找各种可能的套利和

价值增长的机会，以确定基金资产在可转债、信用债、利率债以及货币市场工具之间的配置比例。

２

、可转债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积极参与公司基本面良好、申购收益高、发行条款好的可转债的一级市场申购，待其上市后依据对其正股的判

断以及可转债合理定价水平决定继续持有或卖出；同时本基金将综合运用多种投资策略在可转债二级市场上进行投资操作，

力争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获取较高的投资收益。

（

１

）传统可转债投资策略

传统可转债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者可在事先约定的期限内按照事先确定的价格将持有的债券转换为公司普通股。可

转换债券同时具有债券、股票和期权的相关特性，结合了股票的长期增长潜力和债券的相对安全、收益固定的优势。当对应正

股股价下跌时，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价格可以受到债券价值的支撑；当对应正股股价上涨时，可转换公司债券内含的期权使其

可以分享股价上涨带来的收益。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理论价值应该等于作为普通公司债券的基础价值加上内含的转股期权价

值。

①

仓位选择策略

当市场出现超卖或超买时，仓位选择有利于充分把握市场机会、规避系统风险。参考

ＦＥＤ

（美联储）模型、宏观经济模型等

数量工具，本基金将可转债市场对应正股的整体估值水平与公司债市场到期收益率的倒数进行比较，并参考可转债市场整体

到期收益率水平，来进行可转债的仓位配置。当正股整体估值水平较低，投资价值显著高于公司债、且可转债市场整体到期收

益率水平接近或大于零时，参考可转债指数的构成，进行买入操作并逐步提高可转债仓位。反之，卖出并快速降低可转债仓

位。

②

行业选择和类型选择策略

通过深入分析宏观经济指标和不同行业自身的周期变化以及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地位，对行业发展进行预测，结合估值

水平与资本市场环境，确定本基金重点投资行业所对应的可转债。

同时，结合可转债的绝对价格、到期收益率以及转股溢价水平，本基金将可转债分为偏债型、平衡型和偏股型可转债，结

合市场状况，确定重点投资的可转债类型。

③

精选个券策略

本基金将对所有可转债对应的正股进行深入研究，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精选成长性好且估值合理的

正股所对应的可转债，并在可转债估值合理的前提下集中投资，以分享正股上涨带来的收益。

正股定性分析包括行业集中度及行业地位，具备独特的核心竞争优势和定价能力；具备中长期持续增长能力或阶段性高

速增长的能力；规模效应明显；产业链分工中占据高端环节或具有产业升级潜力；从落后技术向高新技术转化，从低附加值向

高附加值转化，从制造型向创造型转化；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优秀、诚信的公司管理层等。定量分析包括盈利能力、成长能

力、运营能力、负债水平、资产重置价格、市盈率、市净率、企业价值倍数、现金流贴现值等。

可转债估值指标包括转股溢价率、到期收益率、理论价值、隐含波动率、

Ｄｅｌｔａ

值等。

④

条款博弈策略

国内可转债通常具有赎回条款、修正条款、回售条款，这些条款在特定情况下对可转债的投资价值有较大影响。赎回条

款，赋予发行人提前赎回可转债的权利，如发行人行使赎回权将抑制可转债的上涨空间，而放弃赎回权则会提高可转债的期

权价值；修正条款，赋予发行人向下修正转股价的权利，如发行人行使修正权将有利于提升可转债的期权价值，间接推动可转

债价格的上涨；回售条款，赋予投资者将可转债回售给发行人的权利，是对投资者的保护。此外因增发或分红等也将引起转股

价格的变动，对转债价格产生不同影响，本基金将充分挖掘各条款对可转债带来的投资机会。

⑤

分阶段投资策略

由于各项条款的设置， 在可转债存续的各个阶段， 可转债的走势随市场变化会呈现出与股票市场同向或相对独立的规

律。在转股期前，本基金将更关注可转债的期权性质，通过比较隐含波动率与历史波动率分析可转债估值的合理性，进而做出

相应的投资决策。转股期内，本基金将更关注正股基本面变化、可转债的转股溢价率以及其提前赎回条款触发进程，投资于正

股基本面良好、转股溢价率相对较低的可转债；当可转债触发提前赎回条款后，本基金将视情况决定卖出债券或转换为股票。

⑥

低风险套利策略

在转股期内，可转债可以按照约定的价格转换为普通股，因此在交易过程中将出现可转债与正股之间的套利机会。当转

股溢价率明显为负时，买入可转债的同时卖出相应数量正股可以获得价差收入；当转股溢价率明显为正时，买入正股的同时

卖出可转债也可以获得套利价差。因此，在日常交易中，本基金将密切关注可转债与正股之间的对比关系，适时进行套利交

易，增强基金组合收益。

（

２

）分离交易可转债投资策略

分离交易可转债是一种附认股权证的公司债，上市后债券部分与认股权证部分实行分离交易。在分离交易可转债纯债方

面，本基金将综合分析其信用状况、流动性以及与利率产品的利差，以及未来市场利率走势，在此基础上评估分离交易可转债

的投资价值，并作出相应的投资决策；分离交易可转债的认股权证，本基金将利用权证定价模型分析其合理定价，结合对应正

股判断在其上市后继续持有或卖出。

３

、信用债投资策略

本基金根据对宏观经济运行周期的研究，综合分析公司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等发行人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和状况、发

行人所处的市场地位、财务状况、管理水平等因素后，结合具体发行契约，对债券进行信用评级，在此基础上，建立信用类债券

池；在目标久期确定的基础上，积极发掘信用风险利差具有相对投资机会的个券进行投资。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基金管理人

可以通过利差曲线研究和经济周期的判断主动采用相对利差投资策略。

（

１

）宏观研究

宏观经济的前瞻性研究，有利于判断经济发展的大方向，把握经济周期，分析经济政策的导向，以及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从而为投资决策提供直接、准确的战略思路和对策。宏观经济研究对债券投资的影响表现在资产配置策略、债券组合构建、债

券类属配置策略和个券选择等诸多方面，债券市场的宏观研究重点在于对利率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研究，同时市场

供求关系的研究也是债券市场宏观研究的重要内容。

（

２

）行业研究

不同行业的企业所处的周期和行业竞争态势存在差异，通过对行业进行研究，进行行业配置，分散行业风险。行业基本特征，

比如在国家产业中的地位、行业发展周期、上下游行业相关性、行业集中度、竞争程度、进入壁垒、产业政策以及发展趋势都会

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状况和发展空间。

对行业评价的因素主要包括：行业竞争力、行业供求和影响需求的长期趋势、行业发展阶段、交易环境、法律与监管框架、

行业重构、行业市场结构、技术变化、财务指标和对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的敏感程度。

（

３

）公司研究

公司的研究主要包括经营历史、行业地位、竞争实力、管理水平和管理层素质、未来发展战略、投资计划、股东或地方政府

的实力以及支持力度等。根据对宏观经济运行周期的研究，综合分析公司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等发行人所处行业的发展前

景和状况、发行人所处的市场地位、管理水平、财务状况等因素后，结合具体发行契约，对债券进行内部信用评级。内外部评级

的差别与经济周期的变化、信用等级的升降都会造成利差的改变。此外，内部通过对发行人财报数据的持续跟踪和迁移分析

寻找引起信用水平变化的主要因素，对于可能调整评级的债券密切关注，可以通过内外部评级、利差曲线研究和经济周期的

判断主动采用相对利差投资策略。

４

、其他债券投资策略

（

１

）目标久期策略

基于对宏观经济环境的深入研究，预期未来市场利率的变化趋势，结合基金未来现金流的分析，确定债券组合平均剩余

期限。如果预测未来利率将上升，则可以通过缩短组合平均剩余期限的办法规避利率风险；相反，如果预测未来利率下降，则

延长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赚取利率下降带来的超额回报。

（

２

）收益率曲线策略

在目标久期确定的基础上，通过对债券市场收益率曲线形状变化的合理预期，调整组合期限结构策略（主要包括子弹式

策略、两极策略和梯式策略），在短期、中期、长期债券间进行配置，从短、中、长期债券的相对价格变化中获取收益。其中，子弹

式策略是使投资组合中债券的到期期限集中于收益率曲线的一点；两极策略是将组合中债券的到期期限集中于两极；而梯式

策略则是将债券到期期限进行均匀分布。

（

３

）相对价值策略

相对价值策略包括研究国债与金融债或企业债之间的信用利差、交易所与银行间市场利差等。如果预计利差将缩小，可

以卖出收益率较低的债券或通过买断式回购卖空收益率较低的债券，买入收益率较高的债券；反之亦然。

（

４

）骑乘策略

通过分析收益率曲线各期限段的利差情况，买入收益率曲线最陡峭处所对应的期限债券，持有一定时间后，随着债券剩

余期限的缩短，到期收益率将迅速下降，基金可获得较高的资本利得收入。

（

５

）利差套利策略

利差套利策略主要是指利用负债和资产之间收益率水平之间利差，实行滚动套利的策略。只要收益率曲线处于正常形态

下，长期利率总要高于短期利率。由于基金所持有的债券资产期限通常要长于回购负债的期限，因此可以采用长期债券和短

期回购相结合，获取债券票息收益和回购利率成本之间的利差。在制度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对回购进行滚动操作，较长期的

维持回购放大的负债杠杆，持续获得利差收益。回购放大的杠杆比例根据市场利率水平、收益率曲线的形态以及对利率期限

结构的预期进行调整，保持利差水平维持在合理的范围，并控制杠杆放大的风险。

（

６

）中小企业私募债投资策略

中小企业私募债具有票息收益高、信用风险高、流动性差、规模小等特点。短期内，中小企业私募债对本基金的贡献有限，

但本基金将在市场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择优投资。由于中小企业私募债的发行主体多为非上市民营企业，个体异质性强、

信息少且透明度低，因此在投资研究方面主要采用逐案分析的方法（

Ｃａｓｅ－ｂｙ－ｃａｓｅ

），通过尽职调查进行独立评估，信用分析以

经营风险、财务风险和回收率（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ｒａｔｅ

）等指标为重点。此外，针对中小企业私募债的投资，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审慎原则，

制定严格的投资决策流程、风险控制制度和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处置预案，并经董事会批准，以防范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

等各种风险。

（

７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将综合运用久期管理、收益率曲线、个券选择和把握市场交易机会等积极策略，在严格遵守法

律法规和基金合同基础上，通过信用研究和流动性管理，选择经风险调整后相对价值较高的品种进行投资，以期获得长期稳

定收益。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天相可转债指数收益率

×４０％＋

中债企业债总指数收益率

×４０％＋

中债国债总指数收益率

×２０％

。

天相可转债指数是由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编制并发布的反映沪深两市可转债总体走势的指数， 而中债企业债总指数

和中债国债总指数是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反映我国企业债和国债市场整体价格和投资回报情况的指数。

这三只指数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市场代表性，能够反映我国可转债、企业债和国债市场的总体走势。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或者是市场上出现更加适合

用于本基金的业绩基准的指数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确定变更基金的比较基准或其权重构

成。业绩比较基准的变更需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及时公告，并在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列

示，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中等风险的品种，其预期的风险收益水平低于股票基金和混合基金，高于货

币市场基金。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

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８

，

５９１

，

８５４．３６ １．９８

其中：股票

８

，

５９１

，

８５４．３６ １．９８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４０６

，

３０６

，

８９５．００ ９３．６３

其中：债券

４０６

，

３０６

，

８９５．００ ９３．６３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７

，

０４４

，

６０２．６６ １．６２

７

其他资产

１１

，

９９６

，

０５４．６８ ２．７６

８

合计

４３３

，

９３９

，

４０６．７０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２

，

８９７

，

５４７．１６ １．２０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批发和零售业

－ －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

Ｊ

金融业

５

，

６９４

，

３０７．２０ ２．３６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 －

合计

８

，

５９１

，

８５４．３６ ３．５７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７２

，

７８０ ５

，

６９４

，

３０７．２０ ２．３６

２ ００２３９１

长青股份

１４８

，

５１６ ２

，

８９７

，

５４７．１６ １．２０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１０

，

００４

，

０００．００ ４．１５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１０

，

００４

，

０００．００ ４．１５

４

企业债券

２０１

，

１７３

，

２４３．００ ８３．５０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１３０

，

１１９

，

０００．００ ５４．０１

６

中期票据

３１

，

１５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９３

７

可转债

３３

，

８５４

，

６５２．００ １４．０５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４０６

，

３０６

，

８９５．００ １６８．６４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２４３９９ １３

郴高科

２７０

，

０００ ２８

，

１１７

，

８００．００ １１．６７

２ １０１３６００１８ １３

乌城投

ＭＴＮ００１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８２８

，

０００．００ ８．６４

３ １２２２９５ １３

川投

０１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７７６

，

０００．００ ８．６２

４ １２４３７７ １３

渝碚城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７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８．６０

５ １１２１９０ １１

亚迪

０２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６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８．５９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９．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没有投资股指期货。

．９．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无。

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１０．１

本基金投资国债期货的投资政策

无。

１０．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没有投资国债期货。

１０．３

本基金投资国债期货的投资评价

无。

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１．１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也没有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

谴责、处罚的情况。

１１．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１１．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４４

，

９８１．１８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７

，

７０８

，

２１８．７０

５

应收申购款

４

，

２４２

，

８５４．８０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１

，

９９６

，

０５４．６８

１１．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１００１１

歌华转债

１０

，

１０７

，

５５２．００ ４．２０

２ １１００２３

民生转债

５

，

４９０

，

８００．００ ２．２８

１１．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下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基金净值表现

历史各时间段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

（截止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华安双债添利债券

Ａ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自

２０１３－６－１４

（合同生效日）

至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４０％ ０．２４％ －５．３９％ ０．２８％ ２．９９％ －０．０４％

自

２０１４－１－１

至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５．８２％ ０．４２％ ２６．２１％ ０．４３％ －０．３９％ －０．０１％

２．

华安双债添利债券

Ｂ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自

２０１３－６－１４

（合同生效日）至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６０％ ０．２４％ －５．３９％ ０．２８％ ２．７９％ －０．０４％

自

２０１４－１－１

至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６．１８％ ０．４２％ ２６．２１％ ０．４３％ －０．０３％ －０．０１％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十三、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７％

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７％÷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在投资者申购时收取申购费，

Ｃ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机构申购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人实施差别化的申购费率。

养老金客户指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补充养老基金， 包括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如将来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

的养老基金类型， 基金管理人可在招募说明书更新时或发布临时公告将其纳入养老金客户范围， 并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备

案。非养老金客户指除养老金客户外的其他投资人。

通过直销机构申购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为每笔

５００

元。

其它投资者申购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

率按单笔分别计算。具体费率如下表所示：

份额类型

申购费率

（单笔申购金额

Ｍ

）

Ａ

类基金份额

Ｍ＜１００

万

０．８％

１００

万

≤Ｍ＜３００

万

０．５％

３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３％

Ｍ≥５００

万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Ｃ

类基金份额

０

申购费用由申购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的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

２

、赎回费用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对于收取的持续持

有期少于

３０

日的投资人的赎回费，基金管理人将其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于收取的持续持有期大于等于

３０

日的投资人的赎回

费，基金管理人将不低于其总额的

２５％

计入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本基金赎回费率随申请份额持有时间的增加而递减，具体费率如下表所示：

份额类型

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

Ｙ

）

Ａ

类基金份额

Ｙ＜３０

天

０．７５％

３０

天

≤Ｙ＜１

年

０．１％

１

年

≤Ｙ＜２

年

０．０５％

Ｙ≥２

年

０

Ｃ

类基金份额

Ｙ＜３０

天

０．７５％

Ｙ≥３０

天

０

其中，

１

年为

３６５

天，

２

年为

７３０

天，以此类推。

３

、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

Ｃ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

Ｃ

类基金份额资产净值的

０．３５％

年费率计

提。销售服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３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本基金

Ｃ

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Ｅ

为本基金

Ｃ

类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销售服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

人复核无误后于次月前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划出，由登记机构代收，登记机构收到后按相关合同规定支付给基金销售

机构等。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除管理费、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

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４

、转换费

基金转换的总费用包括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申购补差费。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出金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转出基金赎回费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按转入与转出基金之间申购费的差额计算收取，具体计

算公式如下：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 ｍａｘ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０

］，即转入基金申购费减去转出基金申购费，如

为负数则取

０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其中：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金额

÷

（

１＋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或转入基金固定收费金额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金额

÷

（

１＋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或转出基金固定收费金额

注

１

：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资产。

注

２

：本基金暂未开通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转换业务。

（三）其他费用

１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２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仲裁费和诉讼费；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４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５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６

、基金的开户费用、账户维护费用；

７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五）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和销售服务费率。降低基金管理费率、

基金托管费率和销售服务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管理人必须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于新的费率

实施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六）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章节 主要更新内容

重要提示 更新了重要提示的相关内容。

三、基金管理人 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相关信息。

四、基金托管人 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相关信息。

五、相关服务机构 更新了部分直销以及代销机构的信息。

八、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与转换 调整了单笔最低申购金额、最低赎回份额和最低保留余额限制。

九、基金的投资 更新了基金投资组合报告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详见招募说明书。

十、基金的业绩 披露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基金业绩，详见招募说明书。

二十一、对基金投资人的服务

更新了对账单规则、短信及资讯服务的内容，更新电子直销渠道的支持银行及支持业务的更新，详见

招募说明书。

二十二、其他应披露事项 披露了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４

日期间本基金的公告信息。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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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委托中电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信息

公司

")

开展

ERP

系统建设项目管理服务。

◆

关联人回避事宜

: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批准

,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

联董事已对该项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

◆

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公司

ERP

项目完成后

,

通过

ERP

系统作为管理工具可实现对公司生产经营活

动中各种资源信息的有序收集、汇总、整理和反馈

,

实现业务流、资金流、物资流、人才流、信息流的有效集成

,

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最优利用

,

最终实现提升企业价值和精益管理的目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交易概述

经公司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批准

,

同意公司委托中电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信息公司

")

开

展

ERP

系统建设项目管理服务

,

并签订相关合同文件以及办理相关手续。

鉴于信息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

信息公司和本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关联公司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为保证董

事会所形成决议的合法性

,

公司

7

名关联方董事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

,

由其他

7

名非关联方董事进行表决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关联方中电投信息公司工程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中电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8

月

,

其股东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注册资本

:

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创新路

7

号

1

号楼

2106

号

企业法人代表人

:

吴锡林

经营范围

:

信息系统集成、实施和运维服务

;

软件设计、开发

;

数据处理及存储业务

;

管理咨询

,

信息咨询

,

技

术咨询

,

技术培训

,

技术服务

,

技术转让

;

物联网服务

,

电子商务服务

;

网络、通信、智能化、自动化系统工程研发、

设计

;

信息安全工程研发、设计

;

计算机、自动化及智能化系统软件、硬件及相关外设设备、信息安全产品、网

络设备的生产、销售和代理

,

工业控制系统设备、通讯设备及电子产品的销售和代理

;IT

外包服务

,

与信息化相

关的招标代理服务

;

进出口业务

;

广告业务

;

设备租赁。

截至

2014

年

12

月底

,

信息公司总资产

7374.18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028.36

万元

;2014

年

1-12

月营业总收入

7183.81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28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情况

公司

ERP

项目

(

以下简称

"

项目

")

拟委托中电投信息公司作为项目管理方。双方拟签定项目建设管理服

务框架协议

(

以下简称

"

框架协议

"),

协议覆盖

2015

年

-2017

年上海电力

ERP

项目建设管理服务

,

协议服务费用

为

629.44

万元。其中

2015

年项目管理服务费用为

246.31

万元

,2016

年项目管理服务费用为

212.85

万元

,2017

年

项目管理服务费用为

170.28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

、主要内容

信息公司作为公司

ERP

推广项目的项目管理方

,

主要为公司提供以下服务内容

:

提供

ERP

系统一期、二期建设部分解决方案及建设成果

,

包括模块开发成果

,

接口方案及代码

;

提供项目

实施标准和规范

,

并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服务

;

协助联系服务系统原厂商

,

并就项目实施中的重大技术问

题进行统一协调、统一规划

;

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和项目实施风险提出合理化建议

;

协调集中部署

的各管控应用系统之间的接口

;

受公司委托

,

协助组织对项目进度、质量、风险等进行检查、监督并做好考核

相关配合工作

;

组织对上海电力

ERP

系统二期建设项目成果的验收和评价

,

并为系统运维工作提供指导和帮

助。

2

、定价原则

本次交易是依据所提供项目管理服务的工作内容参考同类项目市场价格确定。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海电力

ERP

项目完成后

,

通过

ERP

系统作为管理工具可实现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中各种资源信息的

有序收集、汇总、整理和反馈

,

实现业务流、资金流、物资流、人才流、信息流的有效集成

,

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

和最优利用

,

最终实现提升企业价值和精益管理的目标。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

,

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交易价格客

观公允

,

交易条件公平、合理。公司董事会审议此事项时

,

关联董事已全部回避

,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

不存在损

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海电力

ERP

项目完成后

,

通过

ERP

系统作为管理工具可实现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中各种资源信息的

有序收集、汇总、整理和反馈

,

实现业务流、资金流、物资流、人才流、信息流的有效集成

,

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

和最优利用

,

最终实现提升企业价值和精益管理的目标。

七、备查文件

1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2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就关联交易事项的意见函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600021� � � �编号:临2015-38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二

)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于

2015

年

7

月

21

日以邮寄方式发出。

(

三

)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5

年

7

月

28

日在上海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四

)

会议应到董事

14

名

,

实到董事

14

名。

二、董事会审议及决议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上海电力哈密宣力燃气发电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4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刊登的《关于向上海电力哈密宣力燃气发电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

二

)

审议通过了《关于委托中电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展

ERP

系统建设项目管理服务的议案》。

该议案因涉及关联交易

,7

名关联董事

:

王运丹、王怀明、孙基、张鸿德、赵风云、毛国权、徐立红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附

: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意见函》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就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意见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我们作为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独立董事

,

对公司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中审议的《关于委托中电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展

ERP

系统建设项目管理服务的议案》发表意见。

公司董事会已经向我们提交了有关本议案的相关资料

,

我们审阅了所提供的资料

,

在保证所获得资料真

实、准确、完整的基础上

,

基于独立判断

,

现就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以下意见

:

一、关于委托中电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展

ERP

系统建设项目管理服务的关联交易事项

1.

同意公司委托中电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展

ERP

系统建设项目管理服务项目

,

并签订相关合同文件

以及办理相关手续。

2.

该议案系关联交易

,

其决策程序和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价格客观公

允

,

交易条件公平、合理

,

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3.

公司

ERP

项目完成后

,

通过

ERP

系统作为管理工具可实现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中各种资源信息的有序

收集、汇总、整理和反馈

,

实现业务流、资金流、物资流、人才流、信息流的有效集成

,

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最

优利用

,

最终实现提升企业价值和精益管理的目标。

4.

公司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

符合有关法规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

:

夏大慰、邵世伟、于新阳、皋玉凤、金明达和徐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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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向上海电力哈密宣力燃气

发电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贷款对象

:

上海电力哈密宣力燃气发电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哈密燃机

")

。

●

委托贷款金额

:

拟向哈密燃机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8.7

亿元的委托贷款额度。

●

委托贷款期限

:

一年。

●

委托贷款利率

:

央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5%

。

一、 委托贷款概述

哈密燃机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

负责建设新疆哈密淖毛湖低热值燃气发电项目

,

该项目已获得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批复

,

项目将分两期建设

,

一期项目拟建设

2

台

9E

等级燃气

-

蒸汽联合循环发

电机组

,

动态总投资为

12.69

亿元

,

资本金为总投资的

20%,

剩余

80%

资金由银行借款解决。

目前哈密燃机项目贷款还在银行审批过程之中

,

造成项目资金供应紧张。为解决哈密燃机项目建设资金

的短期需求

,

公司拟向哈密燃机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7

亿元的委托贷款

,

期限一年

,

利率为央行同期贷款

基准利率下浮

5%

。

上述委托贷款不属于关联交易。

(

二

)

上市公司内部履行的审批程序

2015

年

7

月

28

日

,

公司召开了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

,

应到董事

14

名

,

实到董事

14

名。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规定。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认真审议

,

一致同意向哈密燃机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8.7

亿元的委托

贷款额度

,

期限一年

,

利率为央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5%,

并授权公司签署相关协议文件及办理相关手续。

二、委托贷款对象基本情况

哈密燃机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

公司持股

60%,

哈密宣力燃气发电有限公司持股

40%

。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注册地

:

新疆哈密地区哈密市大营房百花路

4

号

(

法律培训中心

)

法定代表人

:

陆静

主营业务

:

开发、建设、运营燃气

-

蒸汽联合循环发电项目

;

供应和销售热力产品

;

生产、销售其他相关产

品

;

电力、热力及工艺副产品的生产。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哈密燃机总资产

33,871

万元

,

净资产

12,400

万元。因处于项目建设阶段

,2014

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

0

万元

,

净利润

0

万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为所属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

是为了保证子公司项目建设、生产经营等资金需求

,

有利于提高公司

存量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资金成本

,

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

四、截至本公告日

,

上市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

2015

年

6

月底

,

本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余额为

167,700

万元

,

均为对公司控股或全资子公司的

委托贷款。

截至本公告日

,

本公司无逾期委托贷款情况。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